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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岭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温医保发〔2021〕7 号

关于转发《台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
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定点医药机构：

现将《台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

工作的通知》（台医保发〔2021〕19 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

各定点医药机构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完成

自查自纠工作，并于 5 月 25 日前将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开展

情况总结和《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统计表》上报温岭市医疗保

障局基金监管科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wlsybjjg@163.com。

如有退回款项，请各定点医药机构于 2021年 5 月 28 日前退回至

温岭市医疗保障局医保基金账户。

温岭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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